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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通市校园食品安全
守护行动方案（2020—2022 年）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南通市委 南通市人民政府印发〈关于深

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通委发〔2020〕

36 号）要求，推动我市校园食品安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

化建设，保障广大师生“舌尖上的安全”，市市场监管局、市教育

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卫生健康委决定联合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

动。具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工作目标

（一）总体目标。通过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，进一步

健全校园食品安全责任体系，全面落实校园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、

监管责任及管理责任，聚焦突出问题和重点环节，进一步筑牢基

础、补齐短板、提升水平，严防严管严控校园食品安全风险，遏

制群体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，不断提升校园食品安全保障

能力。

（二）具体目标。

1.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等级率。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量化评级良

好以上等级比例自 2020 年起，每年达到 100%；优秀等级比例

2020 年、2021 年、2022 年分别达到 80%以上、83%以上、85%

以上。

2.“阳光食堂”实施率。中小学及幼儿园“阳光食堂”信息化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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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服务平台实施率 2020 年达到 99%以上，2021 年、2022 年达到

100%。

3.“明厨亮灶”实施率。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实施率自

2020 年起，每年达到 100%；供餐单位“明厨亮灶”实施率 2020

年达到 90%以上，2021 年、2022 年达到 100%。

4.自查率和自查报告率。学校食堂、供餐单位食品安全自查

率自 2020 年起，每年达到 100%；自查报告率 2020 年、2021 年、

2022 年分别达到 90%以上、95%以上、100%。

5.监督抽考率和监督抽考合格率。学校食堂、供餐单位食品

安全管理人员监督抽考率和监督抽考合格率 2020 年分别达到

95%以上、90%以上，2021 年分别达到 100%、95%以上，2022

年分别达到 100%、98%以上。

二、重点任务

（一）全面落实校园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。

（二）严格落实校外供餐单位、校园周边食品经营者食品安

全主体责任。

（三）督促指导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单位完善并严格落实食

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实施过程风险控制。

（四）全面推进学校食堂标准化改造提升工程。

（五）全面开展学校食堂及校外供餐单位食品安全管理员监

督抽考。督促学校及校外供餐单位加强食品安全管理员管理，按

相关要求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，明确职责、加强培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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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严厉查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为，包括：无证经

营和超范围经营；采购、使用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品安全标

准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及食品相关产品；超范围、超限量使用食

品添加剂；餐饮具使用前未经洗净消毒或者清洗消毒不合格等行

为。

（七）全面推行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“ 阳光食堂”等智慧管理

模式。

（八）广泛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宣传教育。

三、主要措施及分工

（一）督促学校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校长（园长）负责制。

1.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排查和整改机制。督促学校建立健全食

品安全责任体系，制定并严格执行食品安全自查和报告制度，制

定自查计划并定期开展自查。对自查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问题和隐

患，迅速采取整改措施并及时复核整改效果，有食品安全事故潜

在风险的及时向属地教育部门、市场监管部门报告。教育部门及

学校可选择食品安全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学校食品安全开展风险

排查和评估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2.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、集中定点采购。以肉蛋奶、米面

油等食品原料为重点，实行大宗食品公开招标、集中定点采购制

度。学校原则上应在属地教育部门公开招标并确定的大宗食品供

货商名录中选择供货商，签订供货协议。鼓励种养殖基地、定点

屠宰场、生产企业等单位积极参与教育部门公开招标，直接为学



— 4 —

校配送食品，减少中间环节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3.规范加工制作行为。加大学校食堂食品安全专项资金投

入，不断提升食品安全保障水平。督促学校食堂等校园内食品经

营者以《江苏省学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操作手册》为重点，强化

相关负责人、食品安全管理员、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考核，促

使其全面掌握和严格落实各项食品安全要求。结合实际，采用色

标管理、五常、6T 等食品安全管理方法，提升学校食堂食品安

全水平。鼓励学校食堂建立 HACCP 体系或 ISO22000 体系，并

通过认证。倡导实行分餐制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4.全面推进学校食堂标准化改造提升工程。按照《南通市学

校食堂标准化建设指南》和《南通市学校食堂重点设备配备指南》

要求，进一步细化方案，明确时间节点、落实任务分工和责任主

体，积极推进学校食堂设备设施配备升级工作，严格按照食品安

全规范要求，优化内部空间布局，配齐生熟食品分开的冷藏、冷

冻设备，配置与用餐学生人数相适应的热力消毒设备设施，使用

适合于热力消毒的不锈钢材质类餐具，最大限度消除食品安全隐

患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5.全面推行学校食堂“明厨亮灶”。大力推进学校食堂“明厨亮

灶”，通过将视频信息接入学校或教育部门网页、APP 以及“阳光

食堂”平台等方式，实现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。学校负责人和食堂

管理人员要通过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随机抽查食堂食品安全状

况，及时发现并纠正食品安全问题。鼓励学生家长借助“互联网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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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厨亮灶”，参与学校食堂的监督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6.全面推行中小学及幼儿园“阳光食堂”。大力推进中小学及

幼儿园“阳光食堂”信息化监管服务平台建设，督促学校将食品安

全管理纳入平台，实现信息化管理。学校负责人和食堂管理人员

要通过该平台及时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并予以纠正。教育部门、学

生家长借助该平台参与学校食堂的监督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7.严格落实学校负责人陪餐制度。中小学、幼儿园要按照《学

校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管理规定》《关于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校园

食品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市监食经〔2019〕68 号）要求，

制定陪餐制度和计划，明确陪餐人员和要求，做好陪餐记录，发

现问题及时整改到位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8.加强承包或委托经营者、供餐单位管理。中小学、幼儿园

食堂原则上采用自营方式供餐。食堂承包或委托经营的，应严格

遴选食堂承包或委托经营者，加强日常食品安全管理。采用供餐

单位提供餐食的学校，应优先选择通过 HACCP 或 ISO22000 体

系认证的供餐单位。（教育部门负责）

（二）督促校外供餐单位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。

9.科学防控安全风险。加大相关投入，提升硬件设施现代化

水平。建立健全并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，定期开展食品安

全自查。全面分析经营过程中食品安全风险，制定科学有效的风

险防控措施，建立 HACCP 或 ISO22000 体系，逐步通过认证。

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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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严把原料采购关。制定严格的食品原料供货要求。严格

筛选食品原料供应商，原则上选择大型食品生产或销售企业作为

固定供货商，并签订食品安全协议。倡导自建原料供应基地。明

确专人负责食品原料进货查验，并做好记录和票据保存。（市场

监管部门负责）

11.规范加工制作行为。按照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

要求，规范食品加工制作行为，做到食品烧熟煮透、生熟食品分

开存放、餐具用具彻底清洗消毒、按规定的温度和时间配送食品

等。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）

12.全面推行“明厨亮灶”。积极推进供餐单位实施“互联网+

明厨亮灶”，强化自身食品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并纠正存在的问

题。向学校、市场监管部门、教育部门公开食品加工制作信息，

主动接受监督。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）

13.提升食品安全管理水平。定期对大宗食品原料、餐用具

清洗消毒效果等进行检验检测。充分运用物联网、人工智能等技

术，提升原料溯源把关、设施设备管控、人员行为纠偏等的智能

化水平。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）

（三）切实强化校园食品和饮用水安全监督管理。

14.实行全覆盖监督检查。每年春秋季开学期间，对供餐单

位、学校食堂、校园周边餐饮门店和食品销售单位实行全覆盖监

督检查，持续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和频次，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

时督促整改，对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处置。每年对供餐单位、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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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开展监督抽考。（市场监管部门负责）

15.严惩重处违法行为。严惩重处校园食品安全违法违规行

为，主动公开查处结果，及时将相关信息归集至国家企业信用信

息公示系统，加强信用监管。及时受理、依法立案侦查涉嫌犯罪

的食品安全案件，依法严厉打击校园食品安全犯罪行为。（市场

监管、公安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6.加强学校饮用水卫生安全管理。督促学校落实饮用水卫

生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学校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检查和监测，严

肃查处违法行为，防范介水传染病的发生。（教育、卫生健康部

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7.加强食源性疾病防控。指导学校开展食源性疾病预防知

识教育。规范食源性疾病流行病学调查、报告行为，加强食源性

疾病信息通报。（卫生健康部门负责）

（四）不断推进校园食品安全社会共治。

18.加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宣传教育。广泛开展食品安全

宣传教育，向师生有效传递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知识，不断提升

中小学生食品安全知识知晓率。对学校提供营养指导，倡导健康

饮食理念。（教育、卫生健康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19.强化营养健康干预措施。创建学校健康食堂。指导学校

优化膳食结构，改善学生营养，采取措施减油、减盐、减糖。（教

育、卫生健康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20.加强社会共治。健全学校食品安全投诉举报机制。引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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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闻媒体真实、客观报道学校食品安全状况，客观、公正开展舆

论监督。具备条件的中小学和幼儿园应建立家长委员会代表参与

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检查机制，不断提升校园食品安全公众满意

度。（教育、市场监管、公安、卫生健康部门按职责分工负责）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部门要增强底线意识，定期研究分

析校园食品安全工作现状，层层明确、逐级压实校园食品安全主

体责任和监管责任，防范化解校园食品安全风险，牢牢守住不发

生校园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底线。要根据本方案，结合属地实际，

因地制宜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在本地区部署开展校园食品安全守

护行动。

（二）强化政策保障。按照党政同责的要求，各部门要积极

推动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将校园食品安全纳入党政同责考核内

容，定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，健全长效机制，出台制度措施，并

在经费保障、人员配备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。将学校食品安全经

费纳入当地政府经费预算，对食品安全等级提升、“明厨亮灶”

等方面加大投入。

（三）落实推进举措。围绕全面落实主体责任，开展突出问

题治理，及时发现问题隐患并研究解决措施。坚持问题导向，适

时调整工作重点，采取针对性举措，扎实推进校园食品安全守护

行动深入开展。各部门要健全定期会商、联动执法等校园食品安

全制度和长效机制，强化部门间工作通报和信息共享，共同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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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决问题，确保工作取得实效。

（四）加强督导总结。针对突出问题整改情况，组织开展“回

头看”，对五年内发生过校园食品安全事件和学校食物中毒事故

的地区及供餐单位、学校食堂，加强监督检查。对督查中发现仍

存在食品安全问题隐患的，挂牌督办，逐一销账。认真总结守护

行动工作成果，将成效好、可复制、可推广的措施和经验，上升

为制度性安排，并及时报送市级对口部门。

2020 年 8 月 19日前，各县（市）区市场监管、教育、公安、

卫生健康部门要上报工作部署情况、具体联络员及联系方式。每

年 6 月 29 日、12 月 13 日前，各部门要报送半年或全年工作总

结和工作情况统计表。2022 年 12 月 13 日前，各部门要报送三

年工作总结。

市市场监管局联系人：付景，电话：69818159，邮箱：

121171767@qq.com；

市教 育 局 联 系 人 ： 顾 莹 ，电话：85098845，邮箱：

1399496383@qq.com；

市公 安 局 联 系 人 ： 宋 利 ，电话：13338825656，邮箱：

84954235@qq.com；

市卫生健康委联系人：宋玥，电话：13962966065，邮箱：

619842268@qq.com。

附件：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

mailto:121171767@qq.com
mailto:1399496383@qq.com
mailto:84954235@qq.com
mailto:619842268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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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校园食品安全守护行动工作情况统计表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
项目 数量

基本

情况

学校

食堂

辖区内持证学校食堂数（家）

其中：幼儿园学校食堂（家）

中小学学校食堂（家）

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食堂（家）

高等教育学校食堂（家）

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优秀等级单位数（家）

食品安全量化分级良好等级单位数（家）

实施五常、6T 等食品安全管理的单位数（家）

建立HACCP或 ISO22000管理体系的单位数（家）

实施“明厨亮灶”数（家）

其中：视频式展示（家）

互联网式展示（家）

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实施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数

（家）

学生集

体用餐

配送单

位

辖区内持证学生集体用餐配送单位数（家）

供应的学校数（个）

食品安全量化分级优秀等级单位数（家）

建立 HACCP或 ISO22000 管理体系的单位数（家）

通过 HACCP或 ISO22000 管理体系认证的单位数

（家）

实施“明厨亮灶”数（家）

实施“互联网+明厨亮灶”数（家）

主体责

任落实

情况

学校

食堂

落实自查制度单位数（家）

落实自查报告单位数（家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覆盖单位数（家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人数（人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合格人数（人）

学生集

体用餐

配送单

位

落实自查制度单位数（家）

落实自查报告单位数（家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覆盖单位数（家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人数（人）

食品安全管理员监督抽考合格人数（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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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数量

督促整

改情况

学校食

堂整改

问题数

量

原料进货查验把关不严格（家）

食品加工制作行为不规范（家）

餐具用具清洗消毒不彻底（家）

加工制作环境不清洁（家）

其他食品安全问题（家）

供餐单

位整改

问题数

量

原料进货查验把关不严格（家）

食品加工制作行为不规范（家）

餐具用具清洗消毒不彻底（家）

加工制作环境不清洁（家）

食品分餐配送过程不合规（家）

其他食品安全问题（家）

监督检

查和案

件查处

情况

监督检查数（户次）

下达责令改正通知书（份）

行政处罚立案数（起）

罚没金额（万元）

吊销许可证（家）

取缔无证经营（家）

移送公安机关案件数（起）

刑事立案数（起）

填报人： 联系电话： 单位负责人：


